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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1� � � � � � � �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16-044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二〇一六年五月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行人” 或“长春高新” ）及全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长春高新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

保证。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2016年4月

13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二、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本公

告书”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次配股方案批准及核准情况如下：

1、201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八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配股方案；

2、2015年5月19日，吉林省国资委作出吉国资发产权[2015]21号批复，批准本次配股方案；

3、2015年5月29日，公司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配股方案。

4、2015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八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配股方案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等相关事项。

5、2015年11月11日，吉林省国资委作出《关于对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后配

股方案的审核意见》（吉国资发产权[2015]77号），同意本次配股方案调整。

6、2015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调整本次配股方案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等相关事项。

本次发行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6]460号）核准。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公司本次配股获配的新增上市股份共计38,785,695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2016年5月9日上市，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38,772,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即高管锁定股，含

监事乔林先生的获配股份锁定股900股）增加13,695股。 高管锁定股在符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条件后可以上市流通。

（三）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股票简称：长春高新

股票代码：000661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次获配股份上市时间：2016年5月9日

本次配股价格：45.68元/股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131,326,570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170,112,265股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名 称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angchun�High&New�Technology�Industries(Group)�Inc.

注册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2400号5楼501室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2400号5楼501室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长春高新

股票代码 000661

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物业管理；高新成果转让及中介服务；商业供

销业（国家有专项限制经营的商品除外）；餐饮、娱乐、旅馆（办时需许可）；培训；新药开发、技术转让、咨询

服务；集中供热；产业投资（医药产业）（以上各项仅限分公司、子公司持证经营）。绿化景观工程设计、施工

及维护、企业营销策划、广告策划、社会经济信息咨询、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销售代理（仅限分支机构持证

经营）；企业管理咨询。 （以上各项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得批准之前不

得经营）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2016年4月18日）

本次发行后

（2016年4月26日）

持有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杨占民 董事长 13,000 0.0099% 16,900 0.0099%

2 周伟群 董事、总经理 15,867 0.0121% 20,627 0.0121%

3 安吉祥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8,000 0.0061% 10,400 0.0061%

4 金 磊 董事 30,000 0.0228% 39,000 0.0228%

5 王志刚 董事、副总经理 5,000 0.0038% 6,500 0.0038%

6 朱兴功 财务总监 5,000 0.0038% 6,500 0.0038%

7 张德申 董事会秘书 5,000 0.0038% 6,500 0.0038%

8 李秀峰 监事会主席 5,000 0.0038% 6,500 0.0038%

9 乔 林 监事 4,000 0.0030% 5,200 0.0030%

10 李 茜 监事 400 0.0003% 520 0.0003%

合 计 91,267 0.0695% 118,647 0.0695%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1、控股股东介绍

名 称：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达投资” ）

注册地址：长春市高新开发区前进大街2955号A座722室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5日

法定代表人：杨占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4,812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策划、项目咨询（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

审批的项目未获批准之前不得经营）。

2006年，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总公司以长春高新技术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对外出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06]1472号）批准，长春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发展总公司” ）与长春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超达投

资，其中，发展总公司以所持有长春高新4,547.5210万股国有股权作为出资，占注册资本的70%，长春创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4,443.60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30%。 2015年8月，高新区国资委将发展总

公司与长春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超达投资全部国有股股权无偿划转给龙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翔集团” ），并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

超达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龙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812.00 100%

控股股东2015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35,166,288.15

负债总额 473,673,892.83

所有者权益 161,492,395.32

项 目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14,558,123.75

利润总额 14,558,123.75

净利润 14,558,123.75

以上数据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实际控制人介绍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龙翔集团，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龙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北区吉星大厦2301室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17日

法定代表人：王洪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控股公司服务；实业、创业投资及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城镇化项目开发；房地产项目开发；

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景观设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电子商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除互联网上网服务）；物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

金融信息咨询、投资咨询；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钢材、水泥、五金交电、酒店用品*销售；受长春市政府委

托进行土地收储及土地整理（以上项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

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可自主选择经营）。

龙翔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00,000.00 100%

龙翔集团2014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996,270.28

负债总额 1,022,558.17

所有者权益 1,973,712.11

项 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139,896.06

营业利润 49,139.32

利润总额 49,114.65

净利润 48,394.46

以上数据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最终控制人为长春市人民政府，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四）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16年4月18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公司 29,260,367 22.28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297,900 3.27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深 2,350,000 1.79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05,347 1.76

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187,123 1.67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02,186 1.14

7 交通银行－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59,150 1.03

8 林吕鑫 1,300,000 0.99

9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82,600 0.98

9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82,600 0.98

9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82,600 0.98

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82,600 0.98

9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82,600 0.98

9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82,600 0.98

9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82,600 0.98

9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82,600 0.98

10 刘丹 1,200,000 0.91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2016年4月26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公司 38,038,477 22.36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587,270 3.28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深 3,055,000 1.80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96,951 1.76

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843,260 1.67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952,842 1.15

7 交通银行－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66,895 1.04

8 林吕鑫 1,690,000 0.99

9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7,380 0.98

9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7,380 0.98

9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7,380 0.98

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7,380 0.98

9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7,380 0.98

9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7,380 0.98

9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7,380 0.98

9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67,380 0.98

10 刘丹 1,560,000 0.92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配股前 本次配股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650 0.03 59,345 0.03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1,280,920 99.97 170,052,920 99.97

股份总数 131,326,570 100.00 170,112,265 100.00

四、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131,326,570股， 本次发行38,785,695股， 发行后总股本为170,

112,265股，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6年4月18日，T日）收市后长春高新股本

总数131,326,570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票总数量39,397,971

股，实际配售股数38,785,695股。

4、募集资金总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771,730,547.60元，扣除发行费用（承销费、保荐费、

律师费、验资费、信息披露费等）28,800,106.6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742,930,440.98元，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大信验字[2016]7-00009号”《验资报告》验证。

5、配股价格：45.68元/股。

6、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2016年4月18日（T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长春高新股份的全体股东。

7、发行方式：本次配股采用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8、承销方式：代销。

9、发行后每股收益：2.21元/股（以公司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2016年4月27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出具了新

增股本实收情况的验证报告（大信验字[2016]7-00009号），经会计师审验，截至2016年4月27日，实际配

售股份38,785,695股，募集资金总额1,771,730,547.6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28,800,106.62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1,742,930,440.98元。 其中计入股本38,785,695元，计入资本公积1,704,144,745.98元。

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承诺履行情况：公司控股股东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了其全额认购可配股份

的承诺，认购股数8,778,110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39,397,971股的22.28%。

五、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已于2016年3月11日披露2015年年度报告， 请投资者查阅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资料。

六、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七、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侯巍

保荐代表人： 罗民、李庆中

项目协办人： 董进修

项目组成员： 杨志恒、程志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德意志银行大厦22层

电话： 010-59026600

传真： 010-59026960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本次配股股票的上市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本次配股发行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配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本保荐机构同意保荐长春高新本次配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

责任。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5月6日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国远洋

股票代码：601919

收购人名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28号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28号

签署日期：2016年5月5日

收购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

的涵义。

1、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摘要。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

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中国远洋拥有权益的股份。

3、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中国远洋拥有权益。

4、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收购人相关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已获得必要的

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

突。

5、本次交易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持有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

总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全部国有权益无偿划转至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导致收购人间接取得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持有的中国远洋45.47%的股份。

6、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已经国务院国资委以[2015]165号文件批复决策。 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需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相应的要约收购义务。

7、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

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收购人/中国远洋海运 指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中国远洋 指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远集团 指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中国海运 指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本报告书摘要 指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持有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

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全部国有权益无偿划转至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导致收购人间接取得中国远洋45.47%的股份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 指 中国的法定货币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28号

法定代表人： 许立荣

注册资本： 1,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1MMX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2016年2月5日

经营范围： 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自有船舶租赁；船舶、集装箱、钢材销售；海洋工程

装备设计；码头和港口投资；通讯设备销售，信息与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从事

船舶、备件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股权投资基金。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人名称： 国务院国资委

通讯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28号

电话： 021-65966666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中国远洋海运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国务院国

资委是中国远洋海运的唯一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中国远洋海运为2016年2月5日新设立公司，成立时间较短，目前尚未开展实质性的经

营业务。 中国远洋海运的经营范围是：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自有船舶租赁；船舶、集装箱、钢材销

售；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码头和港口投资；通讯设备销售，信息与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

学品）；从事船舶、备件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股权投资基

金。

在国务院国资委将持有的中远集团、中国海运全部国有权益无偿划转至中国远洋海

运之后，中国远洋海运主营业务将整合中远集团和中国海运优势资源，打造以航运、综合

物流及相关金融服务为支柱，多产业集群、全球领先的综合性物流供应链服务集团。 中国

远洋海运将围绕“规模增长、盈利能力、抗周期性和全球公司” 四个战略维度，着力布局

航运、物流、金融、装备制造、航运服务、社会化产业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联网+相关

业务“6+1” 产业集群，进一步促进航运要素的整合，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综合物流供应

链服务商。

中国远洋海运在本次交易前未有下属子公司。

（二）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如果该法人或其他组织成立不足一年或者是专为本次收购而设

立的，则应当披露其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公司的财务资料。

收购人自成立之日起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不足一年，且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为国务院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政府机构。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收购人自成立之日起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也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

权

许立荣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万敏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刘章民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何庆源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 否

钟瑞明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否

徐冬根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王海民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张善民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郝文义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孙月英 总会计师 中国 中国 否

孙家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叶伟龙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黄小文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丁农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王宇航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俞曾港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徐爱生 纪检组组长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也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的简要情况

中国远洋海运为新设立公司，本次交易前不存在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亦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情形。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系中国远洋海运通过无偿划转取得中远集团100%股权， 进而间接持有中国

远洋45.47%的股份。

为进一步理顺内部管理架构，明确集团定位，优化资源配置，积极落实重组整合工作，

同时为进一步聚焦航运主业，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航运企业，充分发挥协

同效应，确保重组红利充分释放，国务院国资委将持有的中远集团、中国海运全部国有权益

无偿划转至中国远洋海运。 作为重组后的母公司，中国远洋海运拥有国家授权投资机构资

格。

二、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权益的处置计划

本次收购后，中远集团成为收购人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远集团于2015年12月11日披

露的《关于计划增持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通知》，中远集团（包括其下属公

司）自2015年7月10日以来（包括2015年7月10日）已累计增持中国远洋5,000,000股A股

股份。 中远集团（包括其下属公司）计划在12个月内（自2015年7月10日起算）分别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系统以合适的价格择机增持中国远洋A

股及H股股份，且12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中国远洋已发行总股本的2%，并承诺在增

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中国远洋股份。

除上述外，收购人暂无其他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

益的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和时间

（一） 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中国远洋海运以国有股权行政划转的方式将中远集团与中国海运的全部权益划入事

宜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重组的通

知》(国资发改革[2015]165号)文批准。

2. 2016年5月3日，中国远洋海运以国有股权行政划转的方式将中远集团与中国海运的

全部权益划入事宜的产权登记变更申请已经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核通过，相关产权变更登

记工作已完成。

3. 就本次无偿划转事宜，中远集团及中国海运已经取得中国境内反垄断审查部门的批

准。

4.就本次无偿划转事宜，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已同意豁免中国远洋海运就

本次无偿划转事宜就中国远洋的股份进行要约收购。

（二） 本次收购完成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对本次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未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期限内提出异议。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中国远洋海运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中远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4,557,

594,644股A股股份，并通过其所属公司持有上市公司87,635,000股H股股份，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4,645,229,644股股份，持股比例为45.47%。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远洋海运与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如下：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重组的通

知》(国资发改革[2015]165号)批复，本次交易是国务院国资委以无偿划转方式将中远集团、

中国海运整体划入中国远洋海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远洋海运通过中远集团间接控制

上市公司4,645,229,644股股份（占总股本的45.47%）。

三、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三、

（二）部分。

四、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中远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4,645,229,

644股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

股票代码：601866

收购人名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28号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28号

签署日期：2016年5月5日

收购人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

的涵义。

1、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摘要。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

披露了收购人在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集运” ）拥有权益的股份。

3、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在中海集运拥有权益。

4、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收购人相关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已获得必要的授权

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5、本次交易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持有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

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全部国有权益无偿划转至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导致收

购人间接取得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持有的中海集运39.02%的股份。

6、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2015]165号文件

批复决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

务，收购人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相应的要约收购义务。

7、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

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

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收购人/中国远洋海运 指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中海集运 指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中远集团 指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中国海运 指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本报告书摘要 指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持有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

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全部国有权益无偿划转至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导致收购人间接取得持有的中海集运39.02%的股份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 指 中国的法定货币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28号

法定代表人： 许立荣

注册资本： 1,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1MMX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2016年2月5日

经营范围： 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自有船舶租赁；船舶、集装箱、钢材销售；海

洋工程装备设计；码头和港口投资；通讯设备销售，信息与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

品）；从事船舶、备件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股权投资基

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人名称： 国务院国资委

通讯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28号

电话： 021-6596� 6666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中国远洋海运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国务院国

资委是中国远洋海运的唯一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中国远洋海运为2016年2月5日新设立公司，成立时间较短，目前尚未开展实质性的经营

业务。 中国远洋海运的经营范围是：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自有船舶租赁；船舶、集装箱、钢材销售；海洋

工程装备设计；码头和港口投资；通讯设备销售，信息与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从

事船舶、备件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股权投资基金。

在国务院国资委将持有的中远集团、中国海运全部国有权益无偿划转至中国远洋海运

之后，中国远洋海运主营业务将整合中远集团和中国海运优势资源，打造以航运、综合物流

及相关金融服务为支柱，多产业集群、全球领先的综合性物流供应链服务集团。 中国远洋海

运将围绕“规模增长、盈利能力、抗周期性和全球公司” 四个战略维度，着力布局航运、物

流、金融、装备制造、航运服务、社会化产业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联网+相关业务“6+1”

产业集群，进一步促进航运要素的整合，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商。

中国远洋海运在本次交易前未有下属子公司。

（二）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如果该法人或其他组织成立不足一年或者是专为本次收购而设

立的，则应当披露其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公司的财务资料。

收购人自成立之日起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不足一年，且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为国务院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政府机构。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收购人自成立之日起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也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许立荣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万敏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刘章民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何庆源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 否

钟瑞明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否

徐冬根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王海民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张善民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郝文义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孙月英 总会计师 中国 中国 否

孙家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叶伟龙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黄小文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丁农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王宇航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俞曾港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徐爱生 党组纪检组组长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最近5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也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的简要情况

中国远洋海运为新设立公司，本次交易前不存在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亦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情形。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系中国远洋海运通过无偿划转取得中国海运100%股权， 进而间接持有中海

集运39.02%的股份。

为进一步理顺内部管理架构，明确集团定位，优化资源配置，积极落实重组整合工作，

同时为进一步聚焦航运主业，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航运企业，充分发挥协

同效应，确保重组红利充分释放，国务院国资委将持有的中远集团、中国海运全部国有权益

无偿划转至中国远洋海运。 作为重组后的母公司，中国远洋海运拥有国家授权投资机构资

格。

二、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权益的处置计划

本次收购后，中国海运成为收购人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国海运于2015年12月11日披

露的《关于拟继续增持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通知》，中国海运计划在12个

月内（自 2015年7月9日起算）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系统继续增持中海集运A股及H股股份， 且12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中海集运已

发行总股本的2%，并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中海集运股份。

除上述外，收购人暂无其他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

益的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和时间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中国远洋海运以国有股权行政划转的方式将中远集团与中国海运的全部权益划入事

宜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重组的通

知》(国资发改革[2015]165号)文批准。

2. 2016年5月3日，中国远洋海运以国有股权行政划转的方式将中远集团与中国海运的

全部权益划入事宜的产权登记变更申请已经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核通过，相关产权变更登

记工作已完成。

3. 就本次无偿划转事宜，中远集团及中国海运已经取得中国境内反垄断审查部门的批

准。

4.就本次无偿划转事宜，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已同意豁免中国远洋海运就

本次无偿划转事宜就中海集运的股份进行要约收购。

（二）本次收购完成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对本次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未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期限内提出异议。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中国远洋海运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中国海运直接持有上市公司4,410,

624,386股A股股份，通过集合计划持有上市公司47,570,789股A股股份，并通过全资子公

司中国海运（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公司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持

有上市公司100,944,000股H股股份，合计持有上市公司4,559,139,175股股份，持股比例

为39.02%。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远洋海运与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如下：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重组的通

知》(国资发改革[2015]165号)批复，本次交易是国务院国资委以无偿划转方式将中远集团、

中国海运整体划入中国远洋海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远洋海运通过中国海运间接控制

上市公司4,559,139,175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9.02%）。

三、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三、

（二）部分。

四、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中国海运持有的上市公司4,559,139,

175股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